
孙岩: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吴 昊 与

被告孙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(2021)冀 0503 民初 3820
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的上诉
状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
状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

郝美印、杨焕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赞 华

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邯郸分公
司诉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
知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八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骆占磊、吴利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邯 郸 市 奔

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
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21）冀 0427 民初 2764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银 行 股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王
亚 南 、康 静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将 于 2022 年 2 月 7 日 上 午 10
时 至 2022 年 2 月 8 日 上 午 10
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
人康静、王亚南名下位于石家
庄市裕华区东岗路 295 号藏龙
福地小区 1-1-903 不动产。详
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
有对上述拍卖标的物有优先
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
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
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杜 东 风 与 王
志成、郝佳丽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将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
时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上午 10
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
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
行人王志成名下位于石家庄
市 桥 西 区 中 山 西 路 907 号 绿
荫锦江大厦 3 号酒店楼 1-102
处不动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
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
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
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
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
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
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河 北 省 沧 州 市 狮 城 公 证
处 于 2021 年 4 月 7 日 出 具 了
（2021）冀沧狮证民字第 576 号
公证书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等有
关 规 定 ，该 公 证 书 于 2021 年
12 月 22 日予以撤销，公证书
自始无效。

特此公告。
河北省沧州市狮城公证处

陈玉春：
本 委 受 理 的 你 诉 河 北 汇

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拖
欠提奖等事项劳动争议一案
（ 栾 劳 人 仲 案〔2021〕第 67
号），因你在规定时间未到庭
参 加 庭 审 ，本 委 于 2021 年 12
月 28 日 作 出 栾 劳 人 仲 案

〔2021〕第 67 号决定书。因无
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决定
书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办 案 规 则》第 二 十 条 、《中 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二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决定书，自本公告发布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决定书内容如下：《劳动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
十九条之规定，本委决定对申
请人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
石家庄市栾城区劳动人

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

马 志 刚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72065，特此声明。

焦 现 红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31585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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